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補字第1918號

原      告  周謝麗淑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劉碧好 

            農秋菊 

            周建志 

            周建岑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69萬5,466元。

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7,630

元，如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    理      由

一、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

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

有之利益為準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

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1

1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房地

（下合稱系爭房地），前經聲請調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程

序，未據繳足裁判費。根據上述說明，就分割共有物部分，

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以原告因分割系爭房地所受利益之價

額計算。依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載，系爭82

6、82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（下同）

5萬8,630元及5萬8,627元、面積分別為109.30平方公尺及1

1.09平方公尺、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均為1/2（見中司調卷

第61、67頁），本院參酌上述資料，核定土地部分之訴訟標

的價額為352萬9,216元（計算式：(58,630×109.30+58,627×

11.09)×1/2=3,529,216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；另關於建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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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依原告所提出113年度房屋課稅現值資料，其現值為33

萬2,500元（見原告所提出之民事陳報狀），原告所有之權

利範圍為1/2，建物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6萬6,250元（計

算式：332,500×1/2=166,250）。從而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

應核定為369萬5,466元（計算式：3,529,216+166,250=3,69

5,466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萬7,630元。故依民事訴訟法

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

繳，逾期未繳，即駁回其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一庭    法  官  趙薏涵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俐

附表一：

附表二：

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(平方公尺) 權利範圍

1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

000地號

11.09 全部

2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

000地號

109.30 全部

編號 建物建號 建物門牌號 建物面積

(平方公尺)

權利範圍

1 臺中市○○區

○○段000地

號

臺中市○○

區○○路00

號

一層：98.74

騎樓：16.84

合計：115.5

8

全部

2 臺中市○○區

○○段000地

臺中市○○

區○○路00

二層：90.51

三層：90.51

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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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號 四層：90.51

合計：27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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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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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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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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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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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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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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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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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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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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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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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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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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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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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1918號
原      告  周謝麗淑




被      告  劉碧好  
            農秋菊  
            周建志  
            周建岑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69萬5,466元。
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7,630元，如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    理      由
一、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11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房地（下合稱系爭房地），前經聲請調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程序，未據繳足裁判費。根據上述說明，就分割共有物部分，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以原告因分割系爭房地所受利益之價額計算。依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載，系爭826、82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8,630元及5萬8,627元、面積分別為109.30平方公尺及11.09平方公尺、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均為1/2（見中司調卷第61、67頁），本院參酌上述資料，核定土地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352萬9,216元（計算式：(58,630×109.30+58,627×11.09)×1/2=3,529,216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；另關於建物部分，依原告所提出113年度房屋課稅現值資料，其現值為33萬2,500元（見原告所提出之民事陳報狀），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為1/2，建物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6萬6,250元（計算式：332,500×1/2=166,250）。從而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69萬5,466元（計算式：3,529,216+166,250=3,695,466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萬7,630元。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，逾期未繳，即駁回其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一庭    法  官  趙薏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俐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土地坐落

		面積(平方公尺)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11.09

		全部



		2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109.30

		全部






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建物建號

		建物門牌號

		建物面積
(平方公尺)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
		一層：98.74
騎樓：16.84
合計：115.58

		全部



		2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
		二層：90.51
三層：90.51
四層：90.51
合計：271.53

		全部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1918號
原      告  周謝麗淑


被      告  劉碧好  
            農秋菊  
            周建志  
            周建岑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69萬5,466元。
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7,630
元，如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    理      由
一、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
    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
    有之利益為準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
    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1
    1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房地
    （下合稱系爭房地），前經聲請調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程序
    ，未據繳足裁判費。根據上述說明，就分割共有物部分，訴
    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以原告因分割系爭房地所受利益之價額
    計算。依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載，系爭826
    、82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（下同）5
    萬8,630元及5萬8,627元、面積分別為109.30平方公尺及11.
    09平方公尺、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均為1/2（見中司調卷第6
    1、67頁），本院參酌上述資料，核定土地部分之訴訟標的
    價額為352萬9,216元（計算式：(58,630×109.30+58,627×11
    .09)×1/2=3,529,216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；另關於建物部分
    ，依原告所提出113年度房屋課稅現值資料，其現值為33萬2
    ,500元（見原告所提出之民事陳報狀），原告所有之權利範
    圍為1/2，建物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6萬6,250元（計算式
    ：332,500×1/2=166,250）。從而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
    定為369萬5,466元（計算式：3,529,216+166,250=3,695,46
    6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萬7,630元。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
    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，逾期
    未繳，即駁回其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一庭    法  官  趙薏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俐
附表一：
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(平方公尺)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11.09 全部 2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109.30 全部 
附表二：
編號 建物建號 建物門牌號 建物面積 (平方公尺)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 一層：98.74 騎樓：16.84 合計：115.58 全部 2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 二層：90.51 三層：90.51 四層：90.51 合計：271.53 全部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1918號
原      告  周謝麗淑




被      告  劉碧好  
            農秋菊  
            周建志  
            周建岑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69萬5,466元。
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7,630元，如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    理      由
一、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11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房地（下合稱系爭房地），前經聲請調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程序，未據繳足裁判費。根據上述說明，就分割共有物部分，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以原告因分割系爭房地所受利益之價額計算。依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載，系爭826、82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8,630元及5萬8,627元、面積分別為109.30平方公尺及11.09平方公尺、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均為1/2（見中司調卷第61、67頁），本院參酌上述資料，核定土地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352萬9,216元（計算式：(58,630×109.30+58,627×11.09)×1/2=3,529,216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；另關於建物部分，依原告所提出113年度房屋課稅現值資料，其現值為33萬2,500元（見原告所提出之民事陳報狀），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為1/2，建物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6萬6,250元（計算式：332,500×1/2=166,250）。從而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69萬5,466元（計算式：3,529,216+166,250=3,695,466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萬7,630元。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，逾期未繳，即駁回其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一庭    法  官  趙薏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林俐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土地坐落

		面積(平方公尺)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11.09

		全部



		2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109.30

		全部






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建物建號

		建物門牌號

		建物面積
(平方公尺)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
		一層：98.74
騎樓：16.84
合計：115.58

		全部



		2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

	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

		二層：90.51
三層：90.51
四層：90.51
合計：271.53

		全部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1918號
原      告  周謝麗淑


被      告  劉碧好  
            農秋菊  
            周建志  
            周建岑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369萬5,466元。
原告應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7,630元，如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    理      由
一、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11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房地（下合稱系爭房地），前經聲請調解不成立而進入訴訟程序，未據繳足裁判費。根據上述說明，就分割共有物部分，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以原告因分割系爭房地所受利益之價額計算。依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載，系爭826、82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8,630元及5萬8,627元、面積分別為109.30平方公尺及11.09平方公尺、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均為1/2（見中司調卷第61、67頁），本院參酌上述資料，核定土地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352萬9,216元（計算式：(58,630×109.30+58,627×11.09)×1/2=3,529,216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；另關於建物部分，依原告所提出113年度房屋課稅現值資料，其現值為33萬2,500元（見原告所提出之民事陳報狀），原告所有之權利範圍為1/2，建物部分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6萬6,250元（計算式：332,500×1/2=166,250）。從而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369萬5,466元（計算式：3,529,216+166,250=3,695,466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萬7,630元。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，逾期未繳，即駁回其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一庭    法  官  趙薏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 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林俐
附表一：
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(平方公尺)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11.09 全部 2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109.30 全部 
附表二：
編號 建物建號 建物門牌號 建物面積 (平方公尺)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 一層：98.74 騎樓：16.84 合計：115.58 全部 2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段000地號 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 二層：90.51 三層：90.51 四層：90.51 合計：271.53 全部 



